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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水利厅文件 

 
 

浙水监督〔2020〕5 号 

 

 

 

浙江省水利厅关于印发浙江省水行政主管部门 

随机抽查事项清单的通知 
 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水利（水电、水务）局: 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广随机抽查规范事中

事后监管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15〕58 号）、《浙江省人民政府办

公厅关于全面推行“双随机”抽查监管的意见》（浙政办发〔2016〕

93 号）、《国务院关于加强和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的指导意见》（国

发〔2019〕18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进一步规范我省水行政主管部门

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监管工作，我厅修订了《浙江省水行政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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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部门随机抽查事项清单》。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本通知自 2020 年 6 月 15 日起施行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浙江省水利厅 

2020 年 5 月 7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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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水行政主管部门随机抽查事项清单 
序
号 

抽查事
项名称 

抽查依据 
抽查
主体 

抽查
对象 

抽查
比例 

抽查
频次 

抽查方
式 

抽查内容及要求 备注 

1 

水利工
程质量
检测单
位监督
检查 

《水利工程质量检测管理规定》（水利部令第 36 号） 
第二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
加强对检测单位及其质量检测活动的监督检查，主要检

查下列内容：（一）是否符合资质等级标准；（二）是
否有涂改、倒卖、出租、出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
《资质等级证书》的行为；（三）是否存在转包、违规
分包；（四）是否按照有关标准和规定进行检测；（五）
是否按照规定在质量检测报告上签字盖章，质量检测报
告是否真实（六）仪器设备的运行、检定和校准情况；
（七）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事项。 

省水
行政
主管
部门 

省内

水利
工程
质量
检测
单位 

20% 
1-2

次/年 

现场检
查 

是否符合资质等级标准；是否有
涂改、倒卖、出租、出借或者以
其他形式非法转让《资质等级证

书》的行为；是否存在转包、违
规分包；是否按照有关标准和规
定进行检测；是否按照规定在质
量检测报告上签字盖章，质量检
测报告是否真实；仪器设备的运
行、检定和校准情况；法律、法
规规定的其他事项。 

 

2 

水资源
管理和
节约用
水监督
检查 

1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第十二条第四款 县级以上
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规定的权限，负责本
行政区域内水资源的统一管理和监督工作。 2、《浙江
省水资源管理条例》第四十一条 县级以上水行政主管
部门应当建立水政巡查制度，加强对用水单位取水工程
建设情况、取排水情况的检查；其中，对地下水取水工
程施工应当进行现场监督。3.《浙江省取水许可和水资
源费征收管理办法》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

主管部门负责取水许可制度的组织实施和监督管理。4.

《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全
面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的意见》（浙政发〔2012〕107

号）全文 

各级
水行
政主
管部
门 

取水
单位
或个
人 

3-10

% 

1-2

次/年 

现场检
查 

是否存在未经批准擅自取水；取
水许可实施情况；计划用水执行
情况；取水计量和监控设备安装
和运行状况情况；是否按时足额
缴纳水资源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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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抄送：省市场监管局、省大数据管理局。 

浙江省水利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5 月 7 日印发 
 

 


